2017年中国植物生理与植物分子生物学学会开展推选院士候选人工作方案（审议稿）
按照《中国科协办公厅关于组织推选2017年中国科学院和中国工程院院士候选人的通知》（科协发组字〔2016〕38号）、《中国科协推荐（提名）院士候选人工作实施办法（试行）》（科协发组字〔2014〕98号）的要求，学会秘书处草拟了2017年学会开展推选院士候选人工作方案，方案如下：
一、成立学会推选院士候选人的组织机构
学会拟设立以下机构：
推选专家委员会（至少11人，负责对候选人进行初审和投票）：
陈晓亚（主任）、许智宏、赵进东、韩斌、林鸿宣、方荣祥、张启发、宋纯鹏、赵德刚、夏光敏、何奕騉、马红、杨洪全
推选材料审核小组（负责对材料的真实性进行审核）：
黄继荣、王宁宁、沈振国、龚继明
推选工作小组（负责日常工作）：
唐威华、杨淑华、冷冰、周丽、郑亚洁
关于推选院士候选人组织机构的两点解释：
1、学会不设专门的指导和监督机构，由学会决策机构——常务理事会行使推选院士候选人工作中指导和监督职能。
2、根据院士推荐工作中的回避原则，组织机构中被推荐为当次院士增选候选人的，将退出机构。
二、发布学会推选院士候选人相关信息
学会收到中国科协关于2017年推荐（提名）院士候选人相关通知后，按通知要求向各分支机构和省级学会发布推选院士候选人的相关通知。通知正文包括推选院士候选人的标准、推选办法、工作流程和联系方式；通知附件中国科协《关于推选两院院士候选人的通知》和学会自制的两院院士推选候选人推荐表。
时间节点：1月10日前
三、组织分支机构、有条件的省级学会推选院士候选人
分支机构和有条件的省级学会应按学会相关通知要求在推选时提供反映被推选人基本信息和主要学术成就的材料，被推选人应由三名或三名以上同一专业具有正高级职称的专家进行评议并获得同意推选的结果。材料上须有确认评议结果的专家签名，并附专家的工作单位、专业技术职务等信息。
时间节点：1月20日前
四、组织推选专家委员会初审
由推选专家委员会进行初审，采取无记名投票方式确定被推选人。参加投票的专家应超过推选专家委员会人数的三分之二。获得赞成票不少于投票人数三分之二的人选，方有资格向中国科协推选。
时间节点：2月10日前
五、组织被推选人网上填报
通过初审的被推选人，按照相关要求登录中国科协“2017年两院院士候选人推荐（提名）管理系统”填写详细申报材料。
时间节点：2月16日前
六、组织材料审核小组审核材料
由材料审核小组对材料真实性进行审核。由被推选人所在单位负责政治、经济、品行把关，并加盖单位公章。
时间节点：2月20日前
  七、进行公示
审核通过后，对被推选人的材料在本人所在单位及本学会进行公示，公示期为5个工作日。公示方式为在被推荐人单位公示栏张贴公示，通过电子邮件的方式在学会全体理事中公示。在公示期内，所收到的反馈属于意见、建议类的，由推选工作小组酌情处理；属于投诉类的，按照学会《推选院士候选人工作实施细则（试行）》第十三条处理。
[bookmark: _GoBack]时间节点：2月26日前
   八、报送结果
推选结果以学会文件的形式报送中国科协推荐（提名）院士候选人办公室。
时间节点：2月28日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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